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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4年涞源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联络员制度》的通知
机关各股室、各派出单位：
为建立健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推进机制，我局制定了《2024年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络员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11日

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络员制度
一、明确组织机构及成员

企监股在本部门承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分管领导为主管领导，相关科室负责人或具体负责人员为联络员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具体负责承办涉及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及时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对接；负责工作的组织协调、培训、抽查、督促落实等事项；联络员有工作调整或变动时，须及时上报县双随办并做好工作衔接。

三、召开工作会议

按照上级部门安排部署，适时向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汇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情况，及时召开推进、调度、培训会议，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，并形成会议纪要。

四、严格工作报告

每月按时报送双随机月报表，每年按时上报全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；加强日常信息反馈，及时报送好的经验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向双随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五、按要求参加会议

按规定要求参加县政府、县双随机办组织召开的调度会、推进会及联络员会议，做好会议精神的传达落实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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